附件1）
臺北市110年度國民中學「向偶像致敬-生活中發光的性平故事」
新詩、散文暨平面設計創作徵件比賽報名表
	參賽作品
類    別
	(一)□ 新詩    （二）□散文   
(三)□平面設計
	參賽
編號
	【由承辦學校填寫】

	參賽主題名   稱
	

	學校全銜
	
	傳真

號碼
	

	班 級
	
	座號
	

	姓 名
	

	性 別
	□男 □女

	指導老師
	指導老師1
	指導老師2

	姓 名
	
	

	聯絡電話
	(O)

(手機)
	(O)

(手機)

	e-mail
	
	

	承辦人
	(O)

(手機)
	e-mail
	

	備 註
	1.請詳閱實施計畫。

2.切結事項未簽具者一律不予評審。

3.參賽作品均不退件，請自留底稿。 

	切結事項
	   本人已熟知實施計畫所列規範，倘違反規範而獲獎者，獎狀、獎金收回，不得異議。

具結人：(由指導老師及全部參賽學生簽具)


	  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校長簽章：

1.請將此表核章後電子檔(檔名範例如下：○○國中_新詩/散文/平面設計＿參賽主題doc)一併燒錄於作品光碟中。（注意：電繪作品須獨立燒錄光碟一片，不與參賽報名表一起）
2.另將參賽學生及指導老師具結陳核紙本連同作品光碟一併繳交，始完成報名。

	（附件2）
臺北市110年度國民中學「向偶像致敬-生活中發光的性平故事」
新詩、散文暨平面設計創作徵件比賽作品資料表

	學校全銜
	

	參賽主題
名    稱
	

	作品簡介及理念(200字以內)

	簡述作品創作概念（這位偶像傳遞的精神、啟發、令人欽佩的點是? 想藉由作品表達、倡議什麼訊息？）


表格不足部分請自行增列，最多以5頁為限。
請將此表電子檔(檔名範例如下：○○國中-參賽主題.doc)一併燒錄於作品光碟中。
（附件3）

臺北市110年度國民中學「向偶像致敬-生活中發光的性平故事」
新詩、散文暨平面設計創作徵件比賽
著作財產權聲明暨授權使用同意書

作品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一、茲聲明本作品內容為著作人自行創作，內容未侵犯他人著作權，且未曾以任何形式正式發表出版，如有聲明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二、本人同意將上述作品與比賽錄影內容無償授權予臺北市政府教育局，自獲獎日起，不限地域與次數，得以紙本、微縮、光碟或其他數位化方式重製、編輯、改作、引用、公開展示、公開陳列、公開播送、公開上映、公開傳輸、重新格式化、發行或上網上述著作，並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及教育目的之檢索、瀏覽、列印 或下載，以利學術教育資訊交流。另為符合典藏及網路服務之需求，被授權單位得進行格式之變更。
    此   致
　　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	著作人/授權人 (指導教師1)：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
著作人/授權人 (指導教師2)： 

著作人/授權人 (參賽學生)：
監護人簽名:                  與學生關係: 
聯絡電話：
	身分證字號：

身分證字號：
身分證字號：


說明：
請每位參賽學生、指導老師和受訪者務必親自簽署本聲明同意書，連同作品光碟一併繳交。
中華民國 110 年 10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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